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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酒牌續期公告
GC K11 Musea 2

現 特 通 告 ： 李 仲 賢 其 地 址 為 九 龍
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18 號 VICTORIA
DOCKSIDE, K11 MUSEA B2 樓 B205,
B206A 及 B207號舖，現向酒牌局申請
位於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18 號
VICTORIA DOCKSIDE, K11 MUSEA
B2 樓 B205, B206A 及 B207 號 舖
GC K11 Musea 2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
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333號北河街市政
大廈4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4年3月21日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GC K11 Musea 2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EE CHUNG YIN
ANDREW of SHOP B205, B206A & B207 ON
LEVEL B2 OF K11 MUSEA, VICTORIA
DOCKSIDE, 18 SALISBUR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GC K11 Musea 2 situated at SHOP
B205, B206A & B207 ON LEVEL B2 OF K11
MUSEA, VICTORIA DOCKSIDE, 18 SALISBURY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21-3-2024

尋黃雲弟

見字後請即致電內地電
話:13268160986 或香港
電話： (852) 2835 7542
與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社工熊小姐聯絡，以商
討一個在香港出生孩子
的撫養及福利事宜，孩
子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
出生。

廣東省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粵0804民初2343號

雷子恆：
本院受理原告李華鳳訴被告雷子恆離婚糾紛

一案，因以法律規定的其他方式無法向你送達民
事判決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相關的規定，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2023）粵
0804民初2343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如下：准
予李華鳳與雷子恆離婚。案件受理費300元，由
李華鳳負擔。本判決生效前，當事人不得另行結
婚。自發出本公告之日起，經過60日即視為送
達。如不服本判決，可以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
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照對方當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湛江
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三月十四日

廣東省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粵0804民初2343號

雷子恆：
本院受理原告李華鳳訴被告雷子恆離婚糾紛

一案，因以法律規定的其他方式無法向你送達民
事判決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相關的規定，現依法向你公告送達（2023）粵
0804民初2343號民事判決書。判決內容如下：准
予李華鳳與雷子恆離婚。案件受理費300元，由
李華鳳負擔。本判決生效前，當事人不得另行結
婚。自發出本公告之日起，經過60日即視為送
達。如不服本判決，可以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三
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並按照對方當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於廣東省湛江
市中級人民法院。

特此公告。
湛江市坡頭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三月十四日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粵0106民初32878號

鍾獻輝、鍾樹輝：
本院受理原告鍾秀蓮與被告鍾樹坤、鍾獻輝、鍾樹

輝、李美卿、鍾艮英、鍾翠萍、鍾偉明、鍾偉文繼承糾紛
一案，因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
方式無法送達，現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百八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
送達起訴狀副本、證據副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
訴訟須知及開庭傳票等相關訴訟材料。原告訴請本院判
令：1、請求依法判決分割被繼承人鍾秀珍名下的所有銀行
存款、理財產品；2、請求依法將鍾偉文私自轉走的被繼承
人鍾秀珍銀行存款納入分割遺產範圍；3、全部訴訟費、評
估費、公告費由被告承擔。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六
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均為公
告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院定於2024年6月 28日9時
15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對本案開庭審理。逾期不到庭，本院
將依法缺席審理。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三月二十日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廣東省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3）粵0106民初32878號

鍾獻輝、鍾樹輝：
本院受理原告鍾秀蓮與被告鍾樹坤、鍾獻輝、鍾樹

輝、李美卿、鍾艮英、鍾翠萍、鍾偉明、鍾偉文繼承糾紛
一案，因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其他
方式無法送達，現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
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百八十五條的規定，向你公告
送達起訴狀副本、證據副本、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
訴訟須知及開庭傳票等相關訴訟材料。原告訴請本院判
令：1、請求依法判決分割被繼承人鍾秀珍名下的所有銀行
存款、理財產品；2、請求依法將鍾偉文私自轉走的被繼承
人鍾秀珍銀行存款納入分割遺產範圍；3、全部訴訟費、評
估費、公告費由被告承擔。本公告自發出之日起，經過六
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狀的期限和舉證期限均為公
告送達期滿後的三十日內。本院定於2024年6月 28日9時
15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對本案開庭審理。逾期不到庭，本院
將依法缺席審理。

特此公告。
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三月二十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粵0103民初4551號

ZHOU RUN LAN PAN：
本院受理原告徐鑽娣、潘嘉穎訴被告ZHOU RUN LAN PAN繼承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定的其它方式無

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款、第二百八十五條的規定，現依法
向你公告送達起訴書及證據副本、傳票、舉證通知書、應訴通知書等訴訟材料。原告的訴訟請求為：1.確認
《收購協議書》所涉財產權利的3/8歸原告一繼承。2.確認《收購協議書》所涉財產權利的1/8歸原告二繼
承。3.確認被繼承人潘潤棠的自有財產47000美元（依據當前匯率換算成人民幣為328751.79元）的3/4歸原
告一繼承。4.確認被繼承人潘潤棠的自有財產47000美元的1/4歸原告二繼承。5.判令被告向原告一、原告二
返還47000美元。6.確認被繼承人潘潤棠名下光大銀行（賬號：9003051232797903）和交通銀行的賬戶餘
額（賬號：6222620710000598985；兩賬戶共暫計：1000元，具體金額以法院調查為準） 3/4 歸原告一繼
承。7.確認被繼承人潘潤棠名下光大銀行（賬號：9003051232797903）和交通銀行的賬戶餘額（賬號：
6222620710000598985；兩賬戶共暫計：1000元，具體金額以法院調查為準）1/4歸原告二繼承。8.判令被
告承擔本案的訴訟費用，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鑒定費用等。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和舉證的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內。本
案適用普通程序定於2024年6月26日14時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本院將依法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三月十八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廣東省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公 告
（2024）粵0103民初4551號

ZHOU RUN LAN PAN：
本院受理原告徐鑽娣、潘嘉穎訴被告ZHOU RUN LAN PAN繼承糾紛一案，因依法律規定的其它方式無

法向你送達，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八十三條第二款、第二百八十五條的規定，現依法
向你公告送達起訴書及證據副本、傳票、舉證通知書、應訴通知書等訴訟材料。原告的訴訟請求為：1.確認
《收購協議書》所涉財產權利的3/8歸原告一繼承。2.確認《收購協議書》所涉財產權利的1/8歸原告二繼
承。3.確認被繼承人潘潤棠的自有財產47000美元（依據當前匯率換算成人民幣為328751.79元）的3/4歸原
告一繼承。4.確認被繼承人潘潤棠的自有財產47000美元的1/4歸原告二繼承。5.判令被告向原告一、原告二
返還47000美元。6.確認被繼承人潘潤棠名下光大銀行（賬號：9003051232797903）和交通銀行的賬戶餘
額（賬號：6222620710000598985；兩賬戶共暫計：1000元，具體金額以法院調查為準） 3/4 歸原告一繼
承。7.確認被繼承人潘潤棠名下光大銀行（賬號：9003051232797903）和交通銀行的賬戶餘額（賬號：
6222620710000598985；兩賬戶共暫計：1000元，具體金額以法院調查為準）1/4歸原告二繼承。8.判令被
告承擔本案的訴訟費用，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鑒定費用等。

自本公告發出之日起經過六十日，即視為送達。提出答辯和舉證的期限為公告送達期滿後三十日內。本
案適用普通程序定於2024年6月26日14時3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開開庭審理。逾期本院將依法判決。

特此公告。
廣州市荔灣區人民法院
二二四年三月十八日

遺失聲明
茲有如下一套海運提單（3份原件3份副本）遺失，詳細信息如下：
提單號：TC24-GSH07;
船 名：GOLDEN SKY HAHA;
提單日：18th FEBRUARY, 2024;
裝運港：YOSU, KOREA;
卸貨港：JIAXING, CHINA.
如有拾獲者，請即與我司聯繫。聯繫方式：
【麥先生 +852 5181 3588】
【黃小姐 +852 2863 3042】
特此聲明。

Sinopec Chemical Commercial Holding
（Hong Kong）Company limited

2024年3月15日

遺失聲明
茲有如下一套海運提單（3份原件3份副本）遺失，詳細信息如下：
提單號：TC24-GSH07;
船 名：GOLDEN SKY HAHA;
提單日：18th FEBRUARY, 2024;
裝運港：YOSU, KOREA;
卸貨港：JIAXING, CHINA.
如有拾獲者，請即與我司聯繫。聯繫方式：
【麥先生 +852 5181 3588】
【黃小姐 +852 2863 3042】
特此聲明。

Sinopec Chemical Commercial Holding
（Hong Kong）Company limited

2024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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